合同制消防员招收启事
为加强杭州市消防部队灭火及抢险救援执勤力量，我局计划招收80名合同制消防队员，与公安现役组成“混合编制”的消防中队，具体招收事项如下：

一、招工性质：消防灭火救援工作（24小时在队执勤）。
二、招收对象：年龄18—23周岁，高中（中专）以上学历，身高165厘米以上，且作风正派、政治思想素质好，身体健康，愿意从事消防工作的男性未婚青年，经体检合格。

三、招工合同期：被招聘的人员实行试用期2个月，合同期3至5年（含试用期）。合同期内除享受国定假  天外，每年还可享受探亲假  天。
四、工资待遇：合同期内，每月工资最低标准在1700元左右（含伙食费、保险费），并逐年递增，消防部队解决食宿，另有其它福利（过节费、降温费、双争奖、安全奖、休假费、职务津贴等）。年终发放一定数额的奖金，在队期间表现突出除给予一定奖励费外，视情给予学习驾驶技术，特别优秀的同志帮助解决入党问题。

五、社会保险：双方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。

六、报名时间与地点：

报名时间：2011年7月至2011年10月
报名地点：昆明市护国路28号
联系电话：0871—3131658  3166186  13211622323
联 系 人：沈老师 宋老师
七、其他事项：

报名时应携带身份证、学历证书等有关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和1寸免冠照片2张。

杭州市公安消防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6月10日

